
附录A
	


	持续适航文件

	


第A35.1条  一般规定

（a）本附录规定了本规定第35.4条所要求的持续适航文件的编制要求。

（b）螺旋桨的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含螺旋桨全部零部件的持续适航文件。如果螺旋桨零部件制造者未提供某个零部件的持续适航文件，则该螺旋桨的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含上述零部件对该螺旋桨持续适航必不可少的资料。

（c）申请人必须向局方提交一份文件，对如何分发申请人或者螺旋桨零部件制造商制定的持续适航文件更改资料，进行说明。

第A35.2条  格式

（a）申请人应当根据所提供资料的数量，将持续适航文件编成一本或者多本手册。

（b）手册的编排格式必须实用。

第A35.3条  内容

手册的内容必须用中文或者局方接受的其他语言编写。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括下列章节和资料：

（a）螺旋桨维修章节

（1）概述性资料，包括为进行维修和预防性维修所需要的对螺旋桨特点和数据的说明。

（2）螺旋桨及其各系统和安装的详细说明。

（3）说明螺旋桨各部件和系统如何操作及工作的基本操作和使用资料（包括适用的特殊程序）。

（4）螺旋桨开箱启封、验收检查、起吊和安装的说明。

（5）螺旋桨使用检查的说明。

（6）螺旋桨每个零部件的定期维修资料。该资料提供应予清洗、调整和试验所用的荐用周期，适用的磨损允差以及在这些周期内建议的工作内容。但是，如果申请人表明某项目非常复杂，需要专业化的维修技术、试验设备或者专业知识，则申请人可以指明向该附件、仪表或者设备的制造商索取上述资料。荐用的翻修周期和与本手册适航性限制章节必要的交叉索引也必须列入。此外，申请人必须提交一份包含螺旋桨持续适航所需检查频数和范围的检查大纲。

（7）说明可能发生的故障，如何判别这些故障以及对这些故障采取补救措施的检查排故资料。

（8）说明拆卸和更换螺旋桨零部件的顺序与方法以及应采取的必要防范措施的资料。

（9）翻修之外的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清单。

（b）螺旋桨翻修章节

（1）分解资料，其中包括为翻修进行分解的顺序和方法。

（2）清洗和检查说明，其中包括翻修时所用的材料和器具，以及所采用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同时还必须包括翻修的检查方法。

（3）与翻修有关的所有配合和间隙的细节资料。

（4）有关磨损的或者不符合标准的零部件的修理方法的细节，同时必须附有用来确定何时应更换零部件的必要资料。

（5）翻修时装配的顺序和方法。

（6）翻修后有关试验的说明。

（7）包括任何贮存限制的贮存准备说明。

（8）翻修工具清单。

第A35.4条  适航限制章节

持续适航文件必须包含标题为“适航限制”的章节，该章节应当单独编排并与文件的其他部分明显地区分开来。该章节必须规定型号合格审定所要求的强制性更换时间、检查时间间隔和相关检查程序。申请人必须在该章节显著位置清晰声明：“本适航限制章节已经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规定了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有关维修和运行的条款所要求的维修内容，如果局方已另行批准使用替代的大纲则除外。”



